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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城县校车安全管理规定

为加强全县校车安全管理，保障学生交通安全，依据国务院《校

车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

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校车，是指由县政府统一配备按规定取得

使用许可，且只能用于接送学生上下学的专用载客汽车。

第二条 山西汽运集团晋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阳城分公司

（以下简称省运阳城公司）是校车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，该公司一

把手是校车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，校车安全管理员是具体责任人，

校车驾驶人和随车照管人员是直接责任人。省运阳城公司对校车的

安全监管实行班子成员和业务股（室）责任制，业务股（室）负责

人为校车安全的直接监管责任人，负责校车运行的安全监管。

第三条 省运阳城公司要成立以一把手为组长、分管领导为副

组长，业务股（室）领导、随车照管人员等为主要成员的校车安全

管理领导组，明确每个人的具体工作职责，层层签订责任书。要确

定校车安全管理员，具体负责校车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。

山 西 省 阳 城 县 教 育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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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省运阳城公司要结合实际制订校车安全管理制度，落

实校车安全管理员、校车驾驶人、随车照管人员等在校车安全管理

工作中的岗位职责，校车使用学校要落实班主任、家长、学生在校

车安全管理工作中的职责，做到责任明确，分工到人。要建立健全

校车安全管理台帐和档案，完善校车车况、校车行驶、接送管理、

校车运行、驾驶员安全培训、家长和学生安全教育记录、学生乘车

安全责任书等台帐资料，保证学生、驾驶人、随车照管人员、接送

车等每次都有详实的乘驾和交接记录。各种台账和档案要妥善保管，

以备检查。

第五条 省运阳城公司要针对校车接送学生途中可能发生的情

况制订应急预案，一旦发生事故，确保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最有效地

组织抢救和进行善后处理，并在第一时间向校车管理工作领导组和

公安交警部门上报事故情况，以便共同应对突发事件。学校的应急

预案要经常演练和不断补充完善。

第六条 校车管理要自觉接受校车管理工作领导组的检查指

导，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。要在相关部门指导下，对驾驶人、随

车照管人员进行考核。要在每学期期末将校车安全运行总结上报校

车管理工作领导组。

第七条 省运阳城公司要按照国家规定为校车做好安全维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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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校车配备逃生锤、干粉灭火器、急救箱等安全设备。安全设备应

当放置在便于取用的位置，并确保性能良好、有效适用。要按照规

定配备具有行驶记录功能且在运行中能正常使用的 GPS 定位装置，

以便随时掌握校车的运行路线、速度以及车内乘坐学生的情况。要

每月定期对校车进行一次检查、保养、维护，必须保证校车的安全

技术状况符合国家标准，确保行驶安全。除正常的定期检查外，校

车必须在每学期开学前进行一次安全技术检验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

用。要健全安全维护档案，不符合安全技术条件的校车必须停运，

并到统一指定的依法取得相应资质的维修企业进行维修。校车检查、

保养、维护都要认真记录、备案。

第八条 享受校车服务的学校要提供场地开阔、路面平坦坚固、

进出方便、标志鲜明、能有效监控的校车车辆专用停放场所，确保

学生在上下车过程中的安全。

第九条 必须在具有校车驾驶资格证的人员中选聘驾驶人，并

签订聘任书。严禁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校车。

第十条 严格实行校车“七定”管理模式，即定人（固定驾驶

人、随车照管人员）、定车（固定班次）、定座位（固定学生座位）、

定检（定时对校车进行检测维护）、定线路（固定接送线路）、定时

间（固定接送时间）、定用途（校车只能用来接送学生上下学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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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校车每次接送学生上道路行驶前，校车安全管理员

必须书面报告省运阳城公司一把手，一把手在审核“人、车、路、

环境”等要素完全具备安全运行条件时，方可签发行车命令。未经

省运阳城公司一把手书面签发行车命令，不允许校车接送学生。

第十二条 校车应当严格按照核定人数、规定线路接送学生，

在接送学生过程中不得搭乘社会人员，严禁超员、超速或者更改运

行线路。校车的副驾驶座位不乘坐学生。

第十三条 校车在道路上停车上下学生，应当在校车停靠站点

停靠；未设校车停靠站点的路段可以在公共交通站台停靠。停靠时，

要靠道路右侧，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，打开停车指示标志。

第十四条 校车发生交通事故，要迅速启动应急预案，驾驶人、

随车照管人员要立即报警，设置警示标志。乘车学生继续留在校车

内有危险的，随车照管人员要将学生撤离到安全区域，并及时与校

车管理工作领导组、学校、学生的监护人联系处理后续事宜。

第十五条 校车每次接送学生结束后，校车驾驶人、随车照管

人员和校车管理员必须履行签字手续。省运阳城公司要妥善保存校

车运行记录。

第十六条 校车驾驶人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，按时接

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审验，严格按照机动车道路通行规则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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驾驶操作规范安全驾驶、文明驾驶。要认真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出车前，应当对校车的制动、转向、外部照明、轮胎、安

全门、座椅、安全带、GPS 定位系统等情况是否符合安全技术要求进

行检查，不得驾驶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车上路行驶；

（二）严禁饮酒、醉酒、超速、超载、抢道争行、接听电话、吸

烟、等影响安全行驶的违法驾驶行为；

（三）谨慎驾驶校车，按有关规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靠右停

靠，待车辆完全停稳时，才可让学生上下车；如遇危化品车辆，必

须保持安全距离。禁止车辆在道路左侧停靠让学生上下车或让学生

从车辆左侧车门上下车；禁止在学生未安全离开站点前启动校车；

禁止在校车载有学生时给车辆加油，禁止在校车发动机引擎熄灭前

离开驾驶座位；

（四）要经常保持车辆清洁。对学生及家长文明礼貌，热情服务；

（五）离开车辆时应确保无人留在车内。

第十七条 省运阳城公司必须为每辆校车选派两名责任心强的

在编工作人员担任随车照管人员，要定期对随车照管人员进行安全

教育，组织随车照管人员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、应急处置和

应急救援知识。学校要定期组织学生对随车照管人员履行职责的情

况进行测评，不能认真履行职责的要严肃处理并及时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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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省运阳城公司要教育和督促随车照管人员认真履行

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认真负责，亲自随车全程照管乘车学生。

（二）学生上下车时，在车下引导和指挥，维护上下车秩序。随

车照管人员工作时，必须穿反光背心。学生过马路时，一人在车前

负责引导，另一人在车后负责示意后方车辆不要超车。

（三）发现驾驶人无校车驾驶资格，接听电话、吸烟、饮酒、醉

酒，或者情绪波动较大以及身体严重不适等明显妨碍行车安全情形

的，制止校车开行;

（四）车辆启动前，认真清点乘车学生人数，帮助和指导学生安

全落座、系好安全带，督促驾驶员启动 GPS 定位系统，在确认车门

关闭后，示意驾驶人启动校车；

（五）制止学生在校车行驶过程中离开座位、头手伸出窗外等危

险行为；

（六）核实学生上下车人数，要与接送家长履行书面交接手续，

做到无缝对接，做好全程记录，在确认乘车学生已经全部离车后本

人方可离车。

第十九条 学校要加强学生上下学的安全组织管理，科学调整

学生上下学时间，合理安排校车接送时间。要将校车有关行车路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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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详细资料，包括接送地点及车辆到达的时间及时告知搭乘校车的

学生家长或监护人。要为每部校车配备并及时更新乘车学生的名单，

以供核对。在遇到特殊天气校车无法运行时，学校要提前告知每个

学生家长，确保学生上下学安全。

第二十条 学校定期对学生进行安全乘车教育，教育学生在搭

乘校车时，遵守以下规则：

（一）车辆行驶时，切勿在车上打闹；

（二）途中勿与司机谈话或大声呼叫；

（三）乘车时禁止使用或玩耍笔、筷子、小刀等物器；

（四）不准将头、手或身体其他部分伸出窗外；

（五）不准把玩紧急出口车门；

（六）禁止携带烟花爆竹等易燃、易爆危险品搭乘校车；

（七）下车后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迅速离开车辆停靠点，不

得在公路上追逐、嬉戏。

第二十一条 学校每学期开学时都要和乘坐校车的学生家长或

者监护人签订安全责任书。要定期对学生家长或者监护人进行交通

安全宣传，家长或者监护人要认真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定期接受学校的交通安全教育，配合学校的校车安全管理

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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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拒绝乘坐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车辆接送学生上下学；

（三）按时、按点到指定站点接送学生；

（四）孩子因病因事不乘坐校车，要提前告知学校和校车安全管

理员。

第二十一条 校车每次接送学生结束后，随车照管人员、校车

驾驶人和校车安全管理员必须履行签字手续，学校要妥善保存校车

运行记录

第二十二条 省运阳城公司每月必须召开一次校车安全工作例

会，认真分析研究做好校车安全管理和确保安全运行的对策，会议

应有具体的文字记录。

第二十三条 省运阳城公司要经常组织校车安全管理自查，并

记入公司安全管理日志，接受有关部门组织的校车安全管理专项检

查。如因不认真履行校车管理规定的，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

同的责任。

阳城县教育局

2018 年 8 月 13 日


